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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明确通航机场安保监管“放管服”的通知 

 

按照民航局关于通航管理“放、管、服”的总体思路和

“放管结合、以放为主”的指示精神，公安局结合《关于贯

彻国务院“十三五”平安中国建设规划进一步深化“平安民

航”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《通用机场分类管理办法》《通用航

空安全保卫规则（试行）》等法规文件要求，对通航机场安

全保卫管理事项进行了梳理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通用机场使用许可审查的安保内容。根据《通用机

场分类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A1、A2 级通用机场，申请机场

使用许可时，需审查其是否具有《通用机场分类管理办法》

附录二要求的消防能力。其中，A1 级跑道型机场和表面直升

机场，由公安局及相关监管局空防处现场审查；A2 级通用机

场仅进行文件审查。 

A3 级通用机场、B 类通用机场无需开展安保相关审查。 

二、安防设施设置。通航企业视频监控系统设置及存储

时间不作要求。但北京辖区运行的通航机场以及其他地区被

当地公安机关确定为防范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的通用机场，

应符合属地“平安北京”和防范恐怖袭击、治安综合治理等

要求，应建立相应视频监控系统，且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保

存期限不得少于九十日。 

三、其他安保要求。向通用航空公司提供安保服务的通

用机场，其安保协议签订、安保方案制定、航空安保机构设

立（航空安保负责人指定）、与安保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安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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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设备、背景调查、安保培训工作，应符合《通用航空安

全保卫规则（试行）》第三章的要求。 

此项内容未列入审定范围和监管事项，由运行企业履行

主体责任，确保运行总体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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